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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仲裁案”涉及哪些国际法问题？ 



菲律宾为什么提起“仲裁案”？ 

2011年07月11日： 

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今天表示，上周在到访北京时，已经知会中方外长杨洁篪，
菲律宾政府计划将南海争议问题提交联合国仲裁。但杨洁篪没有就此作出回
应，而是重申了中方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以及希望通过两国对话解决争端。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nanhaizhengduan/content-
3/detail_2011_07/11/7617079_0.shtml） 

 

2011年07月12日： 

问：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称，他日前访华时曾向中方建议将两国有关南沙群
岛争议提交国际海洋法法庭裁决。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答：中国在南海的主张是明确和一贯的。中方始终主张根据公认的国际法，通过
当事国之间的直接谈判解决南海争议。 

（外交部网站） 

 

2012年4月：黄岩岛事件，菲律宾提出将黄岩岛争端提交ITLOS 

 

2012年4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就菲律宾外长17日称将把黄岩岛问题提交
国际海洋法法庭一事答记者问 

问：菲律宾外长17日称将把黄岩岛问题提交国际海洋法法庭。中方对此有何评
论？  

答：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不存在提交国际海洋法法庭的问题。 … … 

（外交部网站） 

 

2012年08月06日： 

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埃尔南德斯（Raul Hernandez）在记者会中表示，“菲已准
备将南海主权争议提交到国际海洋法法庭。不论中国是否配合，菲律宾已经
准备通过法律途径处理南海主权争议”。 

（据台湾“中央社”） 

 

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向中方提交了就南海问题提起国际仲裁的照会及通知
（Notification and Statement of Claim） 

 



“平权”结构下《公约》强制仲裁机制的特点 

• 菲律宾声称其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7条和附件七就
中菲有关南海争议提起强制仲裁程序。 

         “1、一国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本公约时，或在其后任何时间，可通

过书面声明自由选择下列一个一个以上方法，以解决有关本公约解
释或适用的争端： 

          （a）按照附件六设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 

          （b）国际法院； 

          （c）按照附件七组成的仲裁庭； 

          （d）按照附件八组成的特别仲裁法庭。 

             3、缔约国如未作出声明，则视为已接受附件七所规定的仲裁。” 

• 仲裁庭与常设仲裁法院（PCA）、国际海洋法法庭（ITLOS）的关
系 

• 2013年2月19日，中国政府退回菲律宾的照会及所附《仲裁通知》，
并表示中国不接受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仲裁。 

• 2013年6月，由五人组成的仲裁庭组建完毕。 

          “附件七 第3条 仲裁庭的组成 

         （c）争端一方如未作出指派，提起程序的一方可按照（e）项作出
指派。 

         （e）指派仲裁员如不能按照前述条款作出，则应由国际海洋法法
庭庭长作出必要的指派。” 

          “第9条 不出庭 

          争端一方不出庭，另一方可要求仲裁庭继续仲裁程序并作出裁决。
一方不出庭不妨碍仲裁程序的进行。” 

 



菲律宾的诉讼请求 

• 2013年7 月，第一次仲裁庭会议在海牙召开。 

• 2013年8月27日，仲裁庭发布《第1号程序令》，制定了仲裁《程序规则》，并确定2014年3月30日
为菲律宾提交诉状（Memorial）的时间。 

• 2014年3月30日菲律宾提交诉状。 

• 菲律宾在诉状中提出15项仲裁请求，要求仲裁庭裁决：  
          (1) 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如菲律宾一样，不能超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允许的范围；  

          (2) 中国主张的对“九段线”范围内的南海海域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以及“历史性权利”与《公约》相违背，这些主张不
具有法律效力；  

          (3) 黄岩岛不能产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4) 美济礁、仁爱礁 和渚碧礁为低潮高地， 不能产生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并且为不能通过先占或其他方式
取得领土主权的海洋地物；  

          (5) 美济礁和仁爱礁为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一部分；  

          (6) 南薰礁和西门礁（包括东门礁）为低潮高地，不能产生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但是它们的低潮线可以作
为分别测量鸿庥岛和景宏岛的领海宽度的基线；  

          (7) 赤瓜礁、华阳礁和永暑礁不能产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8) 中国非法干扰了菲律宾享有和行使对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  

          (9) 中国未曾合法阻止其国民和船只开发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源；  

          (10) 通过干扰菲在黄岩岛的传统渔业活动，中国非法地妨碍了菲律宾渔民生计；  

          (11) 中国在黄岩岛和仁爱礁违反了《公约》下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  

          (12) 中国对美济礁的占领和建造活动：  

               (a) 违反了《公约》关于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规定；  

               (b) 违反了中国在《公约》下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 

               (c) 构成违反《公约》规定的试图据为己有的违法行为；  

          (13) 中国危险地操作其执法船只给在黄岩岛附近航行的菲律宾船只造成严重碰撞危险的行为违反了其在《公约》下
的义务；  

          (14) 自从2013年1月仲裁开始，中国非法地加剧并扩大了争端，包括：  

               (a) 干扰菲律宾在仁爱礁海域及其附近海域的航行权利；  

               (b) 阻止菲律宾在仁爱礁驻扎人员的轮换和补给；  

               (c) 危害菲律宾在仁爱礁驻扎人员的健康和福利；  

          (15) 中国应当停止进一步的非法权利主张和活动。 



中国“不接受”仲裁及其“庭外抗辩” 

• 2014年5月，仲裁庭发布《第2号程序令》，确定12 月15 日为中国提交其回应
菲律宾诉状的辩诉状的日期。 

• 2014年12月7日，中国外交部受权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
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 

           

         第一，菲律宾提请仲裁事项的实质是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超出
《公约》的调整范围，不涉及《公约》的解释或适用： 

          

         1、如果不能确定中国对南海岛礁的领土主权，仲裁庭就无法确定中国依据《公约》在南海可以主

张的海洋权利范围，更无从判断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主张是否超出《公约》允许的范围。 

              

            2、南海部分岛礁的法律地位和海洋权利问题与主权问题不可分割。任何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在审
理有关海洋争端的案件中，从未在不确定有关岛礁主权归属的情况下先行判定这些岛礁的海洋权利。 

              

            3、中国在南沙群岛和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进行建设活动和执法活动的合法性是基于中国对有关岛

礁享有的主权以及基于岛礁主权所享有的海洋管辖权。中菲尚未进行海域划界。因此，仲裁庭对菲
律宾主张进行裁定之前，首先要确定相关岛礁的领土主权，并完成相关海域划界。 



中国“不接受”仲裁及其“庭外抗辩” 

第二，以谈判方式解决有关争端是中菲两国通过双边文件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所达成的协议，菲律宾单方面将中菲有关争端提交强制仲裁违反国际法；  

    

   《公约》第280条规定：“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损害任何缔约国于任何时候协议用自行选择的任何和
平方法解决它们之间有关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的权利。” 

   《公约》第281条规定：“作为有关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各方的缔约各国，如已协议用自行选择

的和平方法来谋求解决争端，则只有在诉诸这种方法而仍未得到解决以及争端各方间的协议并不排
除任何其他程序的情形下，才适用本部分所规定的程序。” 

       

      1995年8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关于南海问题和其他领域合作的磋商联合声明》

1999年3月23日《中菲建立信任措施工作小组会议联合公报》 

        2000 年5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关于21世纪双边合作框架的联合声明》
2001年4月4日《中国-菲律宾第三次建立信任措施专家组会议联合新闻声明》 

        2011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联合声明》 

                    “中菲两国承诺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解决南海争议……” 

 

        2002年11月4日《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宣言》第4条明确规定，“有关各方承诺……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
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 



中国“不接受”仲裁及其“庭外抗辩” 

第三，菲律宾提出的仲裁事项构成中菲两国海域划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中
国已根据《公约》的规定于2006 年做出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事项的争端
排除适用仲裁等强制争端解决程序。 

 

        2006年，中国依据《公约》第298条的规定作出声明，即对于涉及海洋划界、历史性所有权以及军

事活动的争端，中国政府不接受《公约》规定的任何国际司法或仲裁程序的管辖。从条约法的角度
看，中国的声明构成了《公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菲律宾提出的各项仲裁请求，包括海洋权利主张、岛礁法律地位和海洋权利范围，以及海上执法活

动等等，均是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在以往海域划界案中所审理的主要问题，也是国家间海域划界实
践中需要处理的问题。 



“庭外抗辩”的法律效果——分开审理“管辖权” 

• 菲律宾于 2015 年 3 月 15 日按仲裁庭要求
提交补充书面陈述。 

• 中国应在 2015 年 6 月16 日之前提交其对
菲律宾补充书面陈述的评论。 

• 仲裁庭于2015年4月20至 21日在位于海牙

和平宫的常设仲裁法院召开第三次仲裁庭
会议，决定将在2015年7月就中国《立场

文件》中涉及关于管辖权的反对意见进行
开庭审理。 

• “诺特鲍姆案” 

• “渔业管辖权案” 

• “核试验案” 

• “爱琴海大陆架案” 

• “边境武装冲突案” 

• “尼加拉瓜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案” 

 



“庭外抗辩”的法律效果——分开审理“管辖权” 

• “北极日出号”案 

    “俄罗斯于2013年10月22日发表的外交照会应被视为对仲
裁庭管辖权的抗辩” 

 

• “查戈斯群岛海洋保护区”案 



“管辖权”裁决 

• 2015年7月7-13日，仲裁庭开庭审理管辖权和可受
理性问题。 

• 2015年10月29日，仲裁庭发布管辖权裁决。 

 
• 《公约》第288条规定:“对于法院或法庭是否具有

管辖权如果发生争端，这一问题应由该法院或法
庭以裁定解决”。  
 

• 仲裁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合法
组成”； 

• 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程序并不妨碍仲裁
庭行使管辖权； 

• 仲裁庭对菲律宾的第3、4、6、7、10、11和13项诉
讼请求（要求仲裁庭裁定黄岩岛和中方所控制的
南沙岛礁不能产生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权
利、中方非法干扰了菲律宾享有的海洋权利）具
有管辖权； 

• 对第1、2、5、8、9、12和14项诉求（要求仲裁庭
裁定中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缺乏法律依据、南海
断续线不符合《公约》、以及中国在南沙部分岛
礁附近的活动违反《公约》）是否有管辖权延至
实体问题（即对菲律宾的诉讼请求本身进行评议）
阶段审理； 

• 指令菲律宾对第15项诉求（要求仲裁庭裁定中国
应当停止违法活动）作出进一步澄清，并保留在
实体问题阶段对该诉求的管辖权进行审理的权力。 
 

 



“管辖权”裁决 

• “北极日出号”案管辖权裁决： 

• “本裁决仅针对俄罗斯的管辖权抗辩进行审议，不涉及除
该抗辩之外的任何其他管辖权问题、可受理性问题或实体
问题” 



“管辖权”裁决 

• 中国外交部10月30日发表声明： 

    “应菲律宾共和国单方面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于2015年10月
29日就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作出的裁决是无效的，对中方没有拘束

力。菲律宾和仲裁庭无视仲裁案的实质是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及其相
关问题，恶意规避中国于2006年根据《公约》第298条有关规定作出

的排除性声明，否定中菲双方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争端的共识，滥用
程序，强行推进仲裁，严重侵犯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的合法权利，
完全背离了《公约》的宗旨和目的，损害了《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
性。” 



“实体问题”裁决 

• 2015年11月24-30日，仲裁庭对实体问题以及不具“完全先决性”的管辖权问
题进行庭审。 

• 2016年7月12日，仲裁庭公布了“最终裁决”。 

 



“实体问题”裁决 

1、关于历史性权利和南海断续线： 

    仲裁庭认为，它对当事双方涉及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和海洋权利渊源的争端具有管辖权。在实体问题上，
仲裁庭认为，《公约》对海洋区域的权利作了全面
的分配，考虑了对资源的既存权利的保护，但并未
将其纳入条约。因此，仲裁庭得出结论，即使中国
曾在某种程度上对南海水域的资源享有历史性权利，
这些权利也已经在与《公约》关于专属经济区的规
定不一致的范围内归于消灭。仲裁庭同时指出，尽
管历史上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航海者和渔民利用了
南海的岛屿，但并无证据显示历史上中国对该水域
或其资源拥有排他性的控制权。仲裁庭认为，中国
对“九段线”内海洋区域的资源主张历史性权利没
有法律依据。  



“实体问题”裁决 

2、关于岛礁的法律地位： 

      仲裁庭首先评估了中国主张的某些海洋地物在高潮时是否高于水面。高潮时高
于水面的岛礁能够产生至少12海里的领海，而高潮时没入水中的岛礁则不能。

仲裁庭注意到，这些礁石已经被填海和建设活动所严重改变，重申《公约》基
于岛礁的自然状态对其进行归类,并依据历史资料对这些岛礁进行评估。然后，
仲裁庭考虑了中国主张的任一岛礁能否产生超过12海里的海洋区域。根据《公
约》，岛屿能够产生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但是“不能维持人类居

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仲裁庭认为，
这项规定取决于一个岛礁在自然状态下，维持一个稳定的人类社群或者不依赖
于外来资源或纯采掘业的经济活动的客观承载力。仲裁庭注意到，现在很多岛
礁上驻扎的政府人员依赖于外来的支持，不能反映这些岛礁的承载力。仲裁庭
认为历史证据更具有相关性，并注意到历史上小规模的渔民曾经利用南沙群岛，
且有若干在其上建立日本渔业和肥料开采企业的尝试。仲裁庭认定，这种短暂
的利用并不构成稳定的人类社群的定居，且历史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纯采掘
性的。据此，仲裁庭得出结论，认为南沙群岛无一能够产生延伸的海洋区域。
仲裁庭还认为南沙群岛不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共同产生海洋区域。在认定中国主
张的岛礁无一能够产生专属经济区之后，仲裁庭认为它可以在不划分边界的情
况下裁定某些海洋区域位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因为这些区域与中国任何
可能的权利并不重叠。 



“实体问题”裁决 

3、关于中国在南海有关行为的合法性： 

    仲裁庭在认定特定区域位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的基础上，

裁定中国的以下行为违反了菲律宾在其专属经济区享有的
主权权利：（a）妨碍菲律宾的捕鱼和石油开采；（b）建
设人工岛屿；（c）未阻止中国渔民在该区域的捕鱼活动。

仲裁庭还认为，菲律宾渔民（如中国渔民一样）在黄岩岛
有传统的渔业权利，而中国限制其进入该区域从而妨碍了
这些权利的行使。仲裁庭进一步认为，中国执法船对菲律
宾船只进行拦截的行为非法地造成了严重的碰撞危险。 



“实体问题”裁决 

4、关于对海洋环境的损害问题： 

    仲裁庭考虑了中国近期在南沙群岛七个岛礁上的

大规模填海和人工岛屿建设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查明中国对珊瑚礁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违反了
其保全和保护脆弱的生态系统以及衰竭、受威胁
或有灭绝危险的物种的生存环境的义务。仲裁庭
还认为，中国官方对中国渔民在南海（使用对珊
瑚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方法）大量捕捞有灭绝
危险的海龟、珊瑚及砗磲的行为知情，却未履行
其阻止此类活动的义务。 



“实体问题”裁决 

5、关于争端的加剧： 

    仲裁庭审议了中国自本仲裁启动之后的行为是否加剧了当

事双方之间的争端。仲裁庭裁定，它对菲律宾海军与中国
海军和执法船在仁爱礁的对峙可能造成的后果没有管辖权，
因为此项争端涉及军事活动，为中国2006年声明所排除。

但是，仲裁庭认为，中国近期大规模的填海和建设人工岛
的活动不符合缔约国在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义务，因为中国
对海洋环境造成了不可恢复的损害，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
内建设大规模人工岛，并破坏了构成双方部分争端的南海
岛礁自然状态的证据。 



裁决的效力 

• 7月12日，中国发表两份声明：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
作裁决的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郑重声明，该裁决是无效的，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
不承认。”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包括： 

  （一）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
权； 

  （二）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和毗连区； 

  （三）中国南海诸岛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四）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 

        中国尊重和支持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愿与其他沿岸国
和国际社会合作，维护南海国际航运通道的安全和畅通。” 

• 7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
有关争议》白皮书 

•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办公室12日傍晚发布新闻稿指出，“‘政府’在此强调，
‘中华民国’对南海诸岛及其相关海域享有国际法及海洋法上之权利。” 



裁决的效力 

• 《公约》第296条 

“裁判的确定性和拘束力： 

1. 根据本节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或法庭对争端所作的任何裁判应有
确定性，争端所有各方均应遵从。 

2. 这种裁判仅在争端各方间和对该特定争端具有拘束力。” 

 

• 《公约》附件七第11条 

“裁决的确定性： 

    除争端各方事前议定某种上诉程序外，裁决应有确定性，不得
上诉，争端各方均应遵守裁决。” 

 

• 美国、日本与澳大利亚三国外长26日在万象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中国和菲律宾遵守仲裁庭7月12日就菲律宾对中国提起的仲
裁案作出的对双方都有法律约束力的最终裁决” 

 


